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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华苏雒埃共和圈廉澉篷设酌探讨

田 利 军

廉政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

权。这一国家政权性质本身就要求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必须廉沽奉公,全心全意 为 人 民 服

务。苏维埃共和国的廉政建设是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总目标、总任务进行的,并且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廉政的指导思想、具体制度、政策措施等方面有不少值得我们认

真总结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

统一、完善财政制度——廉政建设的基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前9红军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不统一。一般都 是 自筹 自

给、自收自支、分散管理。这尽管有其历史必然性,适应了当时各根据地小而分散的历史环

境,但存在着严重问题。如 ,乱收乱支、各自为政,下级埋伏少报、上级提款不动,各地苦

乐不均。腐化分子乘机贪污浪费等。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9革命形势和客观条件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 ,这就迫切要求政府统一完善财政管理制度 9严格财政纪律。以杜绝贪污浪费。

为此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设立中央财政部,颁布暂行财政条例。①

1931年⒒月27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笫一次会议决定9设立中央财政部。任命邓子恢为部

长。从此,苏维埃共和国有了最高财政领导机关夕为实现财政统一9加强财政管理创造了前

提。同年12月 27日 9人民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和统一财政的训令。规定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系统是人民 委员会 设

财政部,财政鄱下又分军队财政系统和地方财政系统。军队方面,在 中央财政部下设总经理

部9总经理部下设军和军团经理部,军和军团经理部下设各师军需处。地方财政系统是,在

中央财政部下设省、市、县市和区市财政部。

建立和健全各级财政的组织系统,明确它们之间的隶属关系,这是统∵财政和加强财政

管理的组织保证。

《条例 》是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个财政法规,是实现财政统一,加强财政管理的准则。

它要求:

第一,统一收人。《条例 》规定:⋯切税收9概 由国家财政机太 “照临时中 央政 府所

颁布的税则征收。地方政府不得白行规定税则征收v9地方政府收税必须是在接到中央财政

18



部关于收税的时间与手续等的通令后才能进行。 “各地税收均按期交国库或分库收存”。o

第二”统一支出。 《条例 》规定:各级财政机关所收入之税款及政府经营事 业 的 收 入

款、罚金或没收的财产及其他收入等应随时转送或直接送中央财政部,或送中央财政部所指

定的银行。各级财政机关在未得上级财政机关的支付命令以前,不得 自行支 配、扣 用 或 抵

消9,亦不得延期不缴。各级行政经费、各军伙食杂用等经费,统一由各 自的财政机关造具预

算交它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审查并报中央财政部批准后付款。

第三,建立预决算制度。 《条例 》规定:各省政府财政部、中央军委总经理部 “应于每

月二十五日以前造报下月预算送交中央财政部审查批准;各级财政机关,应于每月二十日以

前造报下月预算9送交上一级财政机关”以便审查总合造报”。中央财政部在批淮他的下一

级财政机关的预算后发给该财政机关发款通知书。各财政机关依次批准其下一级财政机关的

预算9依次发给通知书。各级财政机关接到发款通知书后才能向上一级财政机关领款。 《条

例 》还规定: “凡中央财政部直接下一级的财政机关,须于每月十号以前将他的上月决算表

送交中央财政部审查批准;各级财政机关,须于每月五号以前将他的上月决算表,送 交他的

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审查批准。
” “各级党部及一切机关的财政绝对要按月有预算决算,否

则以经济手续不清或贪污嫌疑论罪。”0
第四,统一帐簿和记帐单位。 《条例 》规定: “

各级财政机关所使用的帐簿、表册、单

据等须一律遵用中央财政部所规定的统一格式 ,不得沿用旧式帐簿或另立新奇。”各种帐簿

单据的银钱记帐单位, “应一律折合氵大洋计算,并将折合的时价附记清楚”。

其次9检查、整顿各级财政△作

为了切实贯彻暂行财政条例,落实临时中央政府关于统一财政的训令 ,1θ 32年 2月 人民

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责令各级政府 “切实执行工作检查”。特别强调要检查 “财政统一

各地切实执行了没有?其程度如何?有什么障碍?在统一财政中发现有隐藏、贪 污 等 情形

否?” 规定 3月 1日 至31日 为检查期限9并要求 “各级政府要绝对执行这一工仵9不致稍有

玩忽和怠Ι。”C临时中央政府派财政委员会委员毛泽民去巡查了江西省的财政工作。 3月

1日 9人民委员会举行笫八次会议9听取了毛泽民的巡查报告,并根据他的汇报作出了四项

决定: (1)积极培养财政人才; (2)严办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 分 子; (3)发 一 布

告 ,号召群众监督各级政府经济; (4)把各级政府办的合作社转交给工农群众接办。并通

过了政府工作人员有关经费使用问题的规定。③

遵照人民委员会第五号命令的指示精神 ,各苏区都进行了财政检查和整顿。例如1932年

5月 ,湘鄂赣省委派邓希之等三人负责检查省委财政工作。经过检查,发现以前帐目 “一塌

糊涂”,手续不清9收支没有单据,重报多领”流水帐对不上总数等。针对此情况,省委作

出了 《统一全省党的财政决议案 》,逐步完善了财政管理制度。⑥

苏维埃共和国除颁布暂行财政条例,检查整顿各级财政工作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规

章制度。1932年 11月 22日 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遇过了 《国库暂行条例 》;12月 16日 中

央财政部发布了 “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颁布了 《财政机关交代规则 》、 《会计规则 》,

制定了会计科目表、预决算规则 ,印发了统一的簿记、表格、单据等。12月 2丁 日,人民委员

会发布第八号训令。宣布财政人民委员部巳决定自1933年 1月 1日 起”一律实行新的规章制

度 ,要求备级机关、备部队必须严格执行。概而言之9新制度主要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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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夕国库制度。国库是掌管国家一切款项的收入、保管与支出事宜的机关。 《国库暂行

条例 》规定9国库由中央财政部国库管理局负责管理。其金库由国家银行代理。总金库设在

总行,分金库设在分行,支金库设于支行。r未 设立分支行的省县,由总库指定专人组织国库

分支库,附设省县财政部内9但不受省县财政部的文配。 《条例 》还规定: “国家税收及一

切收入之款概须交纳国库支分金库9元论任何收款机关不得埋藏不缴,违者以贪 污 舞 弊 论

罪”。国库只凭国库管理局所发支票 (发款通知书 )付款,无支票者概不支付。中央财政部

和工农检查部可派人随时盘查国库金库。

二9会计制度。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是实现财政统一9加强财政管理与监督的一项基础

工仵。由于苏区过去没有严格的会计制度 , “收钱机关、管钱机关、用钱机关混在一起,没

有分开;每个妾区政府9收钱是他,管钱是他,用 钱也是他。他要用钱时,当然会自己打开

柜子任意拿用,哪里还会向你做什么预算、决算等候批准等麻烦手续呢?¨⋯卩
Cl。 严格的

会计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收钱、管钱、领钱和支配钱的机关分开;把各项收入规定相应的

名称和相应的范围”分别划分,各成系统。再确定新的会计科目,采用新式簿记和新的记帐

方法。

三9审计制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和红军内部设立审计委员

会和稽查员 ,归各级政府直接领导。不受财政部门的制约。有权监督检查各项收支情况。方

式是国库或分库按照支票票面金额付款后,每月终将支票汇交中央政府由稽查员同各机关月

终决算表对照核销。 t乡

上述为苏维埃共和国统一、完善财政制度的基本措施。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方各自

为政和乱收乱支的现象,堵塞了资金收支中的漏洞,大大减少了贪污腐化的发生率9是苏维

埃共和国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建立、健全行政监察制度一一廉政建设的核心

没有监督的政府必定是腐败的政府。要保证政府干部的清正廉洁,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

的监督系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9是工入和农民民主

专政的国家。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

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列宁认为: “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 管 理 的 机

关,雨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群众来实行管理

的机关:” ⑨这就要求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9加强民主监督,以保证国家机关干部真正为人

民谋利。邓小平特别强调建立和健全监督机构。他说: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9让群众和党员

监督干部。”凡是搞特权、搞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叉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 法进 行检

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9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遐赔”并使他们受到纪律和法律处分。对

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9要制定各种条例,严格规定。他强调: “最重要的是

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镢面无私的监督检查。″ω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绝大部分是 清正廉 明

的。但也勿庸讳言9各级政府中也存在贪污、腐败和浪费现象。1932年 3月 ,中央政府对兴

国、万泰、赣县的调查发现”不少政府 (包括县、区、乡政府 )开支浪费惊人。有一个区政

府每月用到四五百银元。每月耗费信封2θ 00个贷单是仁丹一个人一天就吃了八包。兴冂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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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席与财政部长、鼎龙区财政科长和兴国开办的国家商店的经理等人吞没公款假造帐目 ,

扯旧帐造新帐。另外就是将存款打埋伏”隐匿不报。 “这差不多在兴国各区都有”⑧。项英

在 《红色中华》第12期 愤然写道:贪污
·
是苏维埃政权下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如若发现呢,就

是苏维埃政府的姜耻。 “我们号召ェ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9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

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对于—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

的惩办。”但如何检举贪污、浪费,驱除贪污、浪费分子出苏维埃政府,并给予 依 法 惩 处

呢?那就必须建立、健全专门的行政监察机构以l盗 督各行政部门的干部及其行政活动的合理

性、合法性。揭露贪污腐败。

关于建立行政监察制度的问题 ,早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前9共产国际就几次向中共

提出过。1931年 1月 15日 ,共产囝际执委在致远东局的一份电报中,要求中共苏区中央局在

建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政时” “成立隶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工农检察机构和隶属于

(苴至地区 )党委的,由工人、雇农、贫农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囝的在于同混入党内的贪污

分子、官僚分子、暗中破坏行为和腐蚀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行为作斗争。”o根据共产国

际的指示9苏维埃共和国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衔政监察制度。

苏维埃共和国从人民委员会到区执行委员会以及城市苏维埃,有的乡苏维埃都设立行政

监察机关一一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农检察部或科的组织。它作为 “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一部

分。″f)中 央政府的工农检察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第一、二属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

主席分别是何叔衡、项英。以下各级工农检察部长、科长 (中 央和省的直属市设 工 农 检 察

科 )由 同级执J行委员会或执委会主席团选任。其他工作人员由主席、部长、科长委任。各级

工农检察机关设主席副主席 (部长副部长、科长副科长 )各 1人。主席负责督率全体工作人

员9领导和处理日常工作。副主席助理主席工作 9主席因故离职时代理主席职权。工农检察

机关实珩双重领导,既受洞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指挥,同时又服从上级工农检察机关的

领导。为了同中共党委保持密切联系。法律规定: “省、县、区、市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 ,

应同中国共产党省、县、区、市各级监察委员会在一个机关内办公”。④

工,农检案机关,作为行政监察机关9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府干部。要他们坚决站在工

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苦劳动民众的利益上,正确执行苏维埃的劳动法令、土地法

令及其他法律和政策。若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干部有犯罪行为9如行贿、浪费公款、贪污等 ,

可以向各级政府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同时有权向法庭提出控告,以 便司法机关施行

法律上的检察和审判。

苏维埃共和国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

其一9组建临时检举委员会对干部进行监督,发 挥行政监察机关在廉政建设中的直接作

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9官馀主义和贫污腐化现象比较严重。1932年 12月 9中央工农检

察委员会发布第二号训令—— 《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

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的问题 》9要求各级工农检察部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检举阶 级 异 己分

子、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工农检察部长为临时检举委员会主席。戚员是工农检察部、军

事部 (省为军区指挥部、军区政治部 )、 职工会、雇农工会、少先队部各 1人 ,再加上同级

政府主席指定的 1人组成。各级临时检举委员会的任务是考查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各级政

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级军事机关、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的指



扦丿、员 9检举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败消极怠工分子。检举时,要开会讨论,详细填写检举

表p对被检举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败消极怠工分子要提出处理办法——是停职还是撤

换,还是交法庭审判。之后,临时检举委员会还要把被检举事实和处理决定向有 关 政 府 机

关、军事机关和广大群众报告 ,征求意见。最后向上级工农检察机关报告 ,将处理决定提交

上级政府和军事机关核准执行。另外,检举委员会还要监督下级政府机关和下级地方武装组

织。临时检举委员会检举结束后要把工作报告和检举表中的一份交~L级工农检察部。另一份

则存本级工农检察部。检举工作完结,临时检举委员会解散。

墒时检举委员会是工农检察部根据行政监察工作的需要随时组建的。它可以集中问题、

集中时间和集中精力进行有效的检举。

其二,领导和组织群众对干部进行监督,发挥人民群众在廉政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一9组织轻骑队进行监督。轻骑队是在共青团的基层组织领导下由青年群众组成的一种

jΙ察组织。在地方上,乡成立队,区成立大队,区 以上机关则不组织轾骑队。在红军部队中

一般只是在共些后勤机关设立该组织。轻骑队在组织上受团的领导,在业务上则受工农检察

部的指导。其职责是对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腐化干部进行检举和控告。

二,设置巡视员、通汛员”建立监督信息网络系统。省和中央直属市设巡祝员`5至 9人 ;

县及省茸属市设巡视员 2至 5人。巡视员负责巡视和指导某些特定的检察工作9随时向工农

检察机关报告巡视检察工作的情况。各级工农检察机关还设置通讯员。通讯员是工农检察机

关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街道、村落中设置的不脱产监察员。 “这些工

农通讯员把他们本乡本村本屋子本机关本企业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中央的、省的、暑的、区的

以至乡的工农检察员。工农检察员就能迅速地处理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使每一事件得到正

确解决”○。巡视员、通讯员与工农检察机关相互配合,就形成了对干部的监察 信 息 网络

系统。

三,设立控抒局,悬挂控告箱。控告局直属各级工农检察部或科,受其指导和节制。但

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控告局设局长 1人 ,并根据工作需要配有若干群众调查员。群众调查

员持控告局的证书去}机关、工厂进行调查。控告局 日常工作是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政

府机关和国家经济机关干部的控告,调查控告事实。如果控告的是紧急事件 ,控告局可以直

接通知某机关或某机关的某一部分进行该事件的检查。但事后必须将有关材料汇总报告工农

检察部,以决定处理办法。法律规定夕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的政纲、政

策”背离工农利益,出现官僚和贪污腐败消极怠工现象时。苏维埃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

告局提出控告。为方便民众控告,控告局专门设置控告箱,群众控告时可将控告 书投 入 箱

内。ns寄也可。不识字的可直接到控告局口头控告。控告书必须署本入真实姓名、地址,同

时要把被控告人的错误或犯罪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概不受理。严禁挟嫌诬告 ,否则

将依法惩处。

四,组织突击队。突击队是工农群众在工农检察机关指导下监督政府干部的又 一 种 形

式。突击队只隶属于当地工农检察部。凡有选举杈的人都可以参加突击队。按规定9突击队

每队人数最少也必须 3人。其中 1人为队长。队员不脱离生产 ,一般在空闲或休息时间进行

二作9人员也不固定。突击队工作方式 9一是公开地突然地去检查苏维埃国家机关或国家企

业和合作社,揭发该机关或企业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及官僚腐败现象;二是突击队员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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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普通工农群众到某政府机关去”清求解决某种问题 9看该政府机关的干部工作态度和办事

效率,测试该政府机关的工作现状。对在该机关搜集到的材料,要当着该机关负责人的面写

成书面记录。要该机关负责人签字,作为证据。每次突击检查之后少队员必须向工农检察机

关作详细报告。

当然,突击队突击检查的范围仅限于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国家企业。内容主要 是 党 的 路

线、方针政策、国家的法规、法令执行得是否正确;工作计划的完成情况;工作人员是否存

在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现象等:突击队工作也不能随便无计划地进行。突击检查前,必须得

到工农检查部的许可,并向被检查的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出示工农检察机关的证书。

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监察机关就是通过上述方式进行工作的。事实证明”苏维埃共和国

行政监察制度是健全的”工作方式是良好的。当然,要保证政府的清正廉洁9还要监督系统

部门本身的清正廉洁。

苏维埃共和国各级行政监察机关既是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它苴接受苏维埃代表大会的

监督,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还要受监察对象和广大民众的监督。同时9行政监察机关在自

我完善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规定突击队员不得自由行动9检察要依法 进 行。检 察 人

员渎职、失职者要受到追究 ,“倘发现挟嫌造谣借瑞诬告等事 9一经查出”∷即送交法庭受苏维

埃法律严厉制裁。”G这是必要的。罗伯斯庇尔说:勹口果存在着由人民建立起来 的 代 表 机

构,即最高权力的话,那 么就应当去监督所有的公职人员,并且不断地控制他们的权力。
”
可

是谁去控制这一机构本身呢?监督者又是被监督者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

坚决查处干部贪污腐化——廉政建设的保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廉政建设的方针是 “有法纪可依、违法纪必究、执法纪必严”。不管

什么人违法乱纪都要依法规查处。

第一,有法纪可依。

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专门的惩治贪污腐败条例,明确了对贪污腐败定罪量刑的标准。早

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前9各根据地就制定了惩治贪污腐败的专门条例。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后这些法规又进一步完善。19"年 12月 15日 9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二十 六 号 训令

一ˉ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

地位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9处死刑;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下、三百元以上处二年以上五年以

下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这个反贪污训令除

规定主刑外,还有附加刑:对上述贪污腐败干部除判刑外”还要追田赃款同时没收其家财的

一部分或者全部。对于挪用公款者9训令规定凡挪用公款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训令还

对干部浪费公款的定罪量刑作了专门规定:苏维埃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公共团体的工作人

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和企业、团体受损失者依据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橄销职

务以至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监禁。

第二,违法纪必究”执法纪必严。
“有法可依”是重要的。 “有法必依9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更为重妾G在这方面苏

维埃共和国的工作是令人称道的。1θ 33年底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在瑞金财政部 9、 10、 1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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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经费收支决算报告申发现了贪污浪费嫌疑。就组织突击队进进详细检查。结果发现瑞

金县苏维埃政府有重大的贪污浪费现象。根据行政监察机关的建议91934年 初人民委员会决

定财政部长蓝文动撤职查办,主席杨世珠警告处分,会计科长唐仁达因侵吞20QrJ元 交法庭审

判。法庭根据 “
贪污公款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的规定”判处原会计科长唐仁达死刑,立 即

执行⑦。19泓 年 3月 中央工农检察机关检察了雩都县,发现雩都县城区政府主席和七个部长

做生意、贩私盐赚钱。根据工农检察机关的检举,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散了城区政府。城区

政府主席和七个部长包括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均被查处。几天后,因涉嫌这一案件并阻挠案

件查处的县苏维埃攻府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熊仙璧被人民委员会撤职9并被中央执行

委员会开除,交最高法庭审判 3。 与此同时,根据遁讯员的报告和中央互济总会主任关于互

济总会财政部长有贪污嫌疑的控告”中央工农检察机关派人立刻赶到中央互谛总会召集全体

工作人员,组织了临时检举委员会,审查该部长谢开松的工作与帐目。结果发现j大量贪污行

为。建议总会撤销谢开松的财政部长职务 9开除会籍,交法庭严惩。限谢开松在 2周 内将贪

污的公款全部退回。最后谢开松被撤职判刑⑩。苏维埃共和国行政监察机关进行 了 大 量 工

作,坚决查处千部贪污腐化。仅从1θ 3续 年 3月 27日 《红色中华 》刊登的 《中央工农检察委员

会公布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 》就可以看出”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央工农检察机关就

检察了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粮食调、齐刂局等。在群众提议和工农检

察机关的建议下9贪污腐败官僚分子被、送交法庭审判的29入 ,开除 3人 ,因包庇贪污分子被

送交法庭审判的 1人 (总务厅长 ),建议行政机关撤职的 7人 ,严重警告2人 9警告 4人。

坚决查处大案要案9不论案犯地位多高ρ官位多太”都依法惩处,这正是苏维埃共和国绝大

多数干部从上到下都能为,官 清廉的重要原因。

最后,在查处贪污腐败案件中重视查处本身的教育功能。

苏维埃共和国对贪污腐败干部的坚决查处只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根本目的是在于预防

和消灭干部中的贪污腐败9有效地进行廉政建设。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所作的报

告中提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要森严纪律。但各级政府 “特别是工农检察委员会。应该对

于苏维埃工作人员9进行充分的说服教育工作”9重视查处案件本身的教育力量。因为我们

的最终目的是在工作效率的提高 Γ。苏维埃共和国行政监察机关为了充分实现查处的教育力

量,首先采取查处公开化的方法。

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国家的 `切权力属于工农大 众。在 经 济 落

后、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意识不强的国家里9普通百姓如何监督管理庞大的国家政权呢?政

府工作包括监察工作的公开化是一个极重要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完全向社会公

开的办法,他们认为这 “有着摧毁的力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规定了详尽的公开化原则 ,

使各级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高强度透明。如: (1)向 被检察的干部所在的苏维 埃 政 府 机

关、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公开。其做法是召集笫级政府工作人员会议、某厂全体

工人会议,报告检察的过程和结果。 (2)向全社会公开。 《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 》第九条

规定:工农检察机关、须将检察的结果和对该机关或企业的建议公布

`苏
维埃共和国机关

报 《红色中华 》辟有 “突击队”、 “铁锤
、,“轷钟’、 “

铁牦”、 “轾骑队”
等专栏。大

量地、详尽地报道工农检察机关检察苏维咬政府、企亨业单位 r勺 经过和结果 -工农检察机关

的处理意见p上级政府机关的处理决定,以及司法机关的判决等。如上述中央工农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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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瑞金县财跛部的检察以及对此案的处理情况,就在1933年底和19犰 年初的 《红色中华 》上

公开报遇过。 《红色中华 》还经常把工农检察机关检察出来的官僚、贪污腐败现 象予 以公

布,以儆效尤。这在上述专栏中随处可见。如1932年 3月
:16日

有 《好阔气的江西政治保卫分

局 》,7月 1姓 日有 《官僚式的何田乡苏主席 》,9月 6日 又有 《福建省苏机关中的-种官僚

腐气》,等等。

公开,向被检察机关的全体人员公开9向全社会公开,不仅大大揭露、打击了贪污、腐

败现象和官僚主义分子,雨且教育了广大群众,教育了广太的苏维埃共和国干部。此外,公
开也使行政监察机关本身处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大太有利于行政监察机关干部的清

正廉明。

苏维埃共和国在推行公开化的过程中9还纽织巡回法庭、群众法庭对贪污官僚分子进行

公开审判。巡回法庭就是审判机关派出审判员到案件发生地去审判。法律规定,对有重要意

义的典型案件 ,要尽可能让最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旁昕,以便宣传教育干部群众。群众法庭

是工农检察机关在职权范围内组织的公开法庭。 《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 》第十二条规定:工
农检察机关如发现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和腐化分子时可组织群众法庭审判有关案件。群

众法庭有权开除案犯公职并将其贪污腐败在报上公布。在苏维埃共和囤时:期 ,公开审判在各

根据地都有。其中比较著名、影响较大的有19"年 5月 初对中央政府财政部会计 处 长 许 和

亮、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刘开的官僚贪污腐化问题的公审。这两人均被撤销了职务②。另外还

有1oJ3硅 年 3月 行政监察机关配合审判机关在雩都县城和各区缎织巡回法庭和群众法庭。在全

县的公审大会上,原县苏维埃军事部长刘士祥以及原;少共县委书记等人均以贪污 罪 就 地 枪

决。诹头区的原财政部长也在该区的巡回法庭上被审判枪决了③。如此公审,使官僚主义贪

}污腐败分子胆颤心惊 ,广呔干部群众则额手称庆。这对廉沽奉公渐渐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一

种社会风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为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论文原题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的

政权建没 (1931-19M)》 。全文12万字,1989年 1月 完成。作者系四川师范大

学政教系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导师为马功成教授和朱文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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